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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长青股份”、“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

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

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

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的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１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长青转债

２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６

３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６３１．７６

万张）

４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６３１．７６

万张）

５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６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

７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８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９

、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１０

、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无担保

１３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

ＡＡ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１４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信评估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３７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开发行了

６３１．７６

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００％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主承销商包销。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４

］

２３２

号文同意，公司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青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６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摘要》。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江灵路

１

号

总股本：

３１

，

５３０．５４

万股

股票上市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长青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１

法定代表人： 于国权

董事会秘书： 马长庆

联系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江灵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５２１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４９１８

传 真：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１０３９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ｓｃｑ．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ｍ＠ｊｓｃｑ．ｃｏ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农药的生产、销售。 公路货物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

项目：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一）上市以前的股本变动

长青股份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 ［

２０００

］

２４３

号文批准，由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化工研究院等二家法人单

位及于国权、黄南章、周秀来、吉明锁、周汝祥、周治金、刘长法、于国庆等八个自然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４

日共同发起设立。 长青

股份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３

，

０８０．００

万元，总股份为

３

，

０８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公司股东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及现金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股本增加至

７

，

３９２

万元，总股份

增至

７

，

３９２

万股。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６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５１．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文件同意，长青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

牌上市，证券简称“长青股份”，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１

”。 长青股份上市时的股本结构为：

项 目 股份数量（万股） 比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

境内自然人股

７

，

３９２．００ ７４．７３％

小计

７

，

３９２．００ ７４．７３％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５％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２％

合 计

９

，

８９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上市后的历次股本变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９

，

８９２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上述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 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

１５

，

８２７．２０

万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５

，

８２７．２０

万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上述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实施完毕。 本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０

，

５７５．３６

万股。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实施股权激励定向发行新股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向包括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在内的共计

５７

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４５

万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

股本总额增加至

２１

，

０２０．３６

万股。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拟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

本

２１

，

０２０．３６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上述方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实施完毕。 本方案实施完毕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１

，

５３０．５４

万股。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６０

，

４７５

，

５２０ ５０．９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４

，

８２９

，

８８０ ４９．１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５

，

３０５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次

序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限售股数量

（股）

１

于国权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３

，

００８

，

８９６ ３５．８４％ ８４

，

７５６

，

６７２

２

黄南章 境内自然人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４８ ８．７８％ ２０

，

７５６

，

７３６

３

周秀来 境内自然人

１８

，

４５０

，

４３２ ５．８５％ １３

，

８３７

，

８２４

４

周汝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８

，

４５０

，

４３２ ５．８５％ １３

，

８３７

，

８２４

５

于国庆 境内自然人

１８

，

４５０

，

４３２ ５．８５％ １３

，

８３７

，

８２４

６

吉志扬 境内自然人

１１

，

５３１

，

５２０ ３．６６％ ８

，

６４８

，

６４０

７

周治金 境内自然人

１１

，

３８３

，

６０８ ３．６１％ －

８

刘长法 境内自然人

８

，

７２６

，

５２０ ２．７７％ －

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７

，

６５６

，

２６６ ２．４３％ －

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红利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３

，

８２８

，

３０８ １．２１％ －

四、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

长青股份主营业务为“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原药和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等三大

系列

２０

余种原药和

８０

余种制剂，是国内化学农药制造行业领先企业之一。发行人依托于多年来建立的成熟的国际销售网络、

覆盖面较广的县域经销商体系、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及领先的产品研发平台，为国内外农药制剂厂商提供高质量的原药，

为我国广大农户提供高效、低毒、安全、价优的农药制剂。 本公司是亚太地区最早被授予

ＨＳＥ

进步奖的生产企业之一。

（二）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等三大系列共

２０

余种原药、

８０

余种制剂，主要产品均是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产品，主要产品和用途如下：

序号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１

氟磺胺草醚、烯草酮、麦草畏、三氟羧草醚、乙草胺、二甲戊乐灵、

乙羧氟草醚、烟嘧磺隆等

除草剂

２

吡虫啉、丁醚脲、毒死蜱等 杀虫剂

３

三环唑、己唑醇、咪鲜胺、稻瘟酰胺等 杀菌剂

（三）公司在行业中竞争地位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农药行业销售规模排名

目前国内农药销售规模排名前列的主要为原药供应商，一般以自产的原药向制剂生产领域延伸。 根据中国农药工业

协会公布的“

２０１３

中国农药行业百强榜单”排名，长青股份位于第十六位。 （数据来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２

、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情况

公司是亚太地区最早被先正达公司授予

ＨＳＥ

进步奖的生产企业之一，产品涵盖了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三大类，根

据中国农药协会的相关数据，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的市场占有率如下：

类别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

除草剂 氟磺胺草醚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氟磺胺草醚的年产销量均位居全国第

一位，市场占有率超过

６０％

。

杀虫剂 吡虫啉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的吡虫啉原药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２０％

，

位居行业前

３

位。

杀菌剂 三环唑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的三环唑原药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１０％

，

位居行业前

３

位。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６３１．７６

万张）

２

、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和配售比例：原股东共优先配售

４５８

，

１９３

张，即

４５

，

８１９

，

３００

万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５％

３

、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４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６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长青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

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００％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

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主承销商包销。

７

、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次序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数量

（张）

占总发行量

比例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３

，

４０１ ２．４３％

２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３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４

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５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６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７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３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４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０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如意宝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宝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２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

，

６１０ １．４７％

８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１

，

５７８．１２

万元，具体包括：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４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３０．００

会计师费用

３７．８０

资信评级费用

３０．００

信息披露、发行手续费用

８０．３２

合 计

１

，

５７８．１２

二、本次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原股东优先配售

４５８

，

１９３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５％

。 网上向一般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长青转债为

５２

，

０３０

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０．８２％

。 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６５７

，

３００

张，即

２６

，

５７３

万元，中签率为

１．９５８００２％

。 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０７

，

３７７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１．９２％

。 网下

机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９６

，

６１０

，

０００

张，即

２

，

９６６

，

１００

万元，网下实际配售比例为

１．９５７９１７％

。 主承销商包销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０

张。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１

，

４００

万元和证券登记费

６．３１７６

万元后的余额

６１

，

７６９．６８２４

万元

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分别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扬州浦头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号分别为“

１１０８８１００２９１０００９４４５０

”和“

１０１６５７０１０４０００８２０７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１０４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本次发行的核准：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３

、发行规模：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发行数量：

６３１．７６

万张。

５

、上市规模：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

７

、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

，

５９７．８８

万元。

８

、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目的资

金需求情况，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如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产品

种类

项目

总投资

拟使用

募集资金

１

年产

３０００

吨

Ｓ－

异丙甲草胺原药项目 除草剂

１０

，

６３０．００ １０

，

６３０．００

２

年产

３００

吨氰氟草酯原药项目 除草剂

７

，

７５０．００ ７

，

７５０．００

３

年产

３００

吨环氧菌唑原药项目 杀菌剂

９

，

５８０．００ ９

，

５８０．００

４

年产

１０００

吨啶虫脒原药项目 杀虫剂

９

，

８２０．００ ９

，

８２０．００

５

年产

２００

吨茚虫威原药项目 杀虫剂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年产

４５０

吨醚苯磺隆原药项目 除草剂

９

，

１２０．００ ９

，

１２０．００

７

年产

１０００

吨

２－

苯并呋喃酮中间体项目 中间体

５

，

２７６．００ ５

，

２７６．００

合计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的，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９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

１１０８８１００２９１０００９４４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浦头支行

１０１６５７０１０４０００８２０７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行

０８０７０１２０５４０００００８０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主要发行条款

１

、发行规模

本次拟公开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６３

，

１７６．００

万元。

２

、发行价格、票面金额和发行数量

本次可转债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发行不超过

６３１．７６

万张。

３

、债券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安排，结合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规模及公司未来的经营和

财务等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４

、债券利率及利息支付

（

１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

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付息登记日持有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２

）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０．６％

、第二年

０．９％

、第三年

１．２％

、第四年

１．６％

、第五年

２．０％

、第六年

２．５％

。

（

３

）利息支付方式

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可转债持有

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②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本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③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

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５

、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６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６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７

、转股价格的确定方式和调整办法

（

１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１３．４８

元

／

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Ｐｏ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发

现金股利为

Ｄ

，调整后转股价为

Ｐ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

Ｐ＝Ｐｏ－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ｏ／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ｏ＋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时：

Ｐ＝

（

Ｐｏ－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份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券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

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调整转股价格的方案应经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方可生效。

８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１

）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可转债存续期内，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９０％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９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

１

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在转股日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

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１０

、赎回条款

（

１

）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

债。

（

２

）提前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不低于债券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利息）的赎回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公司股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②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３

）赎回程序及时限

本次可转债到期日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本息兑付公告。

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或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满足前述提前赎回条件，公司将在满足提前赎回条

件的下一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公告，明确披露是否行使赎回权。 如公司决定执行

本项赎回权时，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至少发布三次赎回提示性公告，公告将载明赎回程序、赎回价格、付款方法、付款时

间等内容。赎回日距首次赎回公告的刊登日不少于

３０

日但不多于

６０

日。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日当日所有登

记在册的可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当公司决定执行部分赎回时，具体的执行办法视当时深交所的规定处理。 赎回期结束后，

公司将公告赎回结果及其影响。

１１

、回售条款

（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７０％

时，可

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利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

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

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

２

）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

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

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

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 ／３６５

ＩＡ

：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ｔ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

３

）回售程序及时限

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满足有条件回售情形，公司将在满足有条件回售情形后的下一交易日内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回售公告，并在回售期结束前至少发布三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将载明

回售程序、回售价格、付款方法、付款时间等内容。决定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按照回售公告的规定，在申报期限内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在公司变更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即满足附加回售条件时，公司将在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后

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债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 决定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按

照回售公告的规定，在申报期限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在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公告回售结果及其影响。

１２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

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程序及职权的行使，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则。 主要内容如下：

１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债券持有人根据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行使权利和义务，监督发行人的有关行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如下：

（

１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①

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②

依照其所持有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③

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④

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⑤

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⑥

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⑦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债本息；

⑧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债券持有人可单独行使权利，也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

（

２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①

遵守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②

缴纳债券认购款项及规定的费用；

③

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④

除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⑤

法律、法规规定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

１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

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债本息；

③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④

保证人或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如有）；

⑤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

２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

公司董事会提议；

②

单独或合计持有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③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

①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②

公司董事会应在发出或收到上述提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

以书面形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至少在证监会指定的一种报刊或

／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予以公告。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债券持有人登记日等事项，上述事项由公司

董事会确定。 会议通知可以采取公告方式。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

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债券发行人；

债券担保人（如有）；其他重要关联方。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法律

意见。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程序

（

１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

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会议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

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选举

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

３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码、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数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

１００

元面值债券为一票表决权。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过半数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

有效决议。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自批准之日或相关批准另

行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

６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对反对者或未参加会议者进行特别补偿外，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以其他方式持有本期可转债，即视为同意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第七节 发行人的资信及担保事项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规定符合不设担保的条件，因而未提供担保措施。

第八节 偿债措施

本公司主体资信优良，各项偿债指标良好，同时还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现金获取能力较强，融资

渠道顺畅，因此，公司有充足的偿债能力，可保证本次可转债的本息偿付。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级。 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对本次发行债券的偿还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

违约风险很低。

公司各项偿债指标良好，具体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３．８０ ５．５３ ６．２３ １７．３６

速动比率

２．３６ ３．５４ ３．９９ １３．３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１１．４０％ ７．３２％ ４．７７％ ４．５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１６．３８％ １３．８２％ １０．１０％ ６．０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８．１７ ２６．０７ ２０２．３３

不适用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速动资产为流动资产扣除存货）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前利润

ＥＢＩＴ／

利息费用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

＝

实际利息支出

／

应付利息支出

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保持较高水平，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及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利息保障倍数

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偿债指标较好，公司总体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在偿还贷款本息方面未发生借款到期未还的情况。

同时，公司还将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偿债能力：

１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偿还债务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２

、公司银企关系良好，并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状况，银行融资能力充足。与各大商业银行均建立了密切的信贷合作

关系。

３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获利能力。 陆续建成投产后，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也将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４

、公司注重不断开拓新的融资渠道，以保持资本结构的灵活性，同时降低融资成本。

第九节 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００５７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１００９０

号”和“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５１０００１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的会计报表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３．８０ ５．５３ ６．２３ １７．３６

速动比率

２．３６ ３．５４ ３．９９ １３．３３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３８％ １３．８２％ １０．１０％ ６．０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１１．４０％ ７．３２％ ４．７７％ ４．５５％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６８ １０．２１ ７．９９ ６．３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７７ ３．１１ ２．７９ ３．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元）

０．１７ ０．９８ ０．８０ ０．０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４４ －０．７０ －１．２２ －０．９８

上述指标中除注明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指标外，其他均依据合并财务报表计算，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全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总股本

２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

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

号）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７％ ０．２２ ０．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３％ ０．２４ ０．２４

２０１３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９％ ０．９３ ０．９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０８％ ０．９６ ０．９６

２０１２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９．４６％ ０．７８ ０．７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９．１７％ ０．７５ ０．７５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７．０６％ ０．５５ ０．５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２６％ ０．４９ ０．４９

３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４３

号）的规定，公司最近

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０４．０８ －３２０．５３ ５８８．６６ １

，

４２６．５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５３．０２ ６２０．８６ ５７３．７６ ５５４．４７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 －－ １２６．１７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５．０３ －６．８７ －２．６８ －６．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４２７．７５ －１

，

１０２．５９ －６４５．５１ －２８１．５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５．７ －１２２．９３ １６８．５ ４０５．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１０．８ －１２．８１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净额

－３１８．０８ －６９６．９９ ４８４．７１ １

，

２８７．４１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６５８．９１ １９

，

２５４．６１ １５

，

９５１．５８ １１

，

３４４．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４

，

９７６．９９ １９

，

９５１．６０ １５

，

４６６．８７ １０

，

０５７．０５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

６．８３％ ３．６２％ ３．０４％ １１．３５％

二、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详细的财务资料，敬请查阅公司年度报告。本公司刊登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报刊为《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投资者也可浏览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上述财务

报告。

四、本次可转债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则公司股东权益增加约

６．３１７６

亿元，总股本增加约

４

，

６８６．６５

万

股。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１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２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３

、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４

、重大投资；

５

、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６

、发行人住所变更；

７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８

、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９

、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１０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１１

、发行人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１２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

开澄清；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

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４

、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二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楼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保荐代表人：姚小平、许超

项目协办人：袁辉

项目组成员：杨占军、侯玉婷、朱雅平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７０ ６９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７０ ６７２８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认为：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海证券同意保荐发行人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4-053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4年6月份主要产品销量数据的

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本公司主要产品

2014

年

6

月份的销量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份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份

增减（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份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

子

ＬＣＤ

电视（包括商用显示器）

１

，

０８６

，

５６２ ７３８

，

９７０ ４７．０４％ ７

，

８６９

，

７２４ ７

，

９４４

，

０２７ －０．９４％

其中：智能网络电视

３１８

，

７４２ １６１

，

３５５ ９７．５４％ ２

，

１４１

，

５２５ ２

，

１２０

，

４２７ ０．９９％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５

，

４８８

，

９２８ ４

，

０５７

，

２８５ ３５．２９％ ２９

，

９４２

，

２０５ ２０

，

６３２

，

４５７ ４５．１２％

其中：智能手机

３

，

１９５

，

８６０ １

，

３１９

，

０９４ １４２．２８％ １５

，

０３６

，

５１３ ４

，

７００

，

９４２ ２１９．８６％

家电集团

空调

６２１

，

６２４ ５５８

，

６４６ １１．２７％ ３

，

１０６

，

１０１ ２

，

９０９

，

７８３ ６．７５％

冰箱

１５４

，

１１０ １４３

，

０３８ ７．７４％ ７６５

，

２７６ ６８７

，

６０２ １１．３０％

洗衣机

４９

，

４１２ ５０

，

７４３ －２．６２％ ５６５

，

６６７ ５２２

，

７７０ ８．２１％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注（

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

）

１３２

，

５３９ １１５

，

２９３ １４．９６％ ７６１

，

３５１ ６４７

，

２０７ １７．６４％

二、关于

2014

年

6

月主要产品销量情况的说明

:

TCL

集团本月

LCD

电视产品销量为

108.7

万台

,

同比增长

47%

。其中

, TCL

多媒体

LCD

电视本月在国内市场的销量

为

46.6

万台

;

在海外市场的销量为

59.2

万台。 本月智能网络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97.5%,

占

TCL

多媒体

LCD

电视销量的

29.3%

。

TCL

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

548.9

万台

,

同比增长

35.3%

。 国内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

59.8

万台和

489.1

万台。 其中

,

智能手机本月销量同比增长

142.3%,

占

TCL

通讯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

58.2%

。

家电集团本月空调、冰箱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11.3%

、

7.74%,

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下降

2.62%

。

2014

年

1-6

月

,

空调、冰箱、洗衣机产品的销量分别增长了

6.75%,11.3%

和

8.21%

。

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

13.3

万片

,

同比增长

15%;

实现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产品销量合计

216.7

万

片

,

同比增长

26.5%

。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7日

注 本公告中华星光电液晶玻璃基板的产量数据为月投片量

,

每片液晶玻璃基板可切割为不同尺寸的液晶电视

面板

(

如可切割

32

寸液晶电视面板

18

片

)

。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2014-28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4

年

6

月

25

日，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4

年

6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

会

"

）接收了公司报送的本次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并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

140761

号）。

2014

年

7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140761

号）（以下简称

"

补正通知书

"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经审查，该申请材料需要补正。 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在

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报送有关补正材料。 公司

将按照补正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补正材料，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及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B� � � �公告编号：2014-26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百利亚太投资有限

公司通知，目前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尚需进一步论证，为防止造成二级市场股价波

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

深国商

"

、

"

深国商

B"

（

000056

、

200056

）自

2014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事项进展

确定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44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与青海黄河能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该通知书确定本公司为青海玉树州无

电地区电力建设独立光伏供电工程户用系统设备采购项目中标人，中标价为

14,940.47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青海黄河能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公司已在

2014

年

7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深圳市科陆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447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的大型综合性能源企业，

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目前主要从事电站的开发与建设；电站的生产、经营、测试及检修维护；硅产品

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的生产、销售；电解铝及铝型材的生产、销售；现代物流；矿产资源开发等业务。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金额为

14,940.47

万元，约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0.61%

。 近年来，公司依托多

年的技术储备与根植电力服务行业多年的优势，积极培育储能等新能源业务，本次中标是公司在新

能源领域市场拓展取得的又一成效，将对公司主营业务增长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公

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日，该中标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合同金额、履

行期限等合同条款均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2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

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3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4-038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新大陆，代码：

000997

）自

2014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预

计最晚不迟于

7

月

15

日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13号)

公告日期:2014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临2014-03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执行

<

净收益

补偿协议

>

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14－032

号公告）。

根据本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执行

<

净收益补偿协议

>

的

公告》（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14－019

号公告）及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相关内容， 本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261,4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从

1,291,340,650

股减少至

1,291,079,250

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

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7日


